
       

（二）施工单位

      

中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汪公司”），创建于2009年4月，法人代表：成国玉，注
册资金：11600万元整（壹亿壹仟陆佰万元整），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西12号世纪生活港
七楼A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687250355Q。持有省住建厅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等资质证书，什玲村新办公楼等活动场所建设现场实际负责人黄柏皓。

（三）监理单位
纵横互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原名为四川义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更名，以下

简称“纵横公司”）。创建于2018年5月，法人代表：刘正，注册资金：5000万元整（伍仟万元
整 ） ， 注 册 地 址 ： 成 都 市 武 侯 区 聚 龙 路 16 号 2 栋 11 层 42 号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5MA6CFD5X83。持有四川省住建厅颁发的《工程监理资质证书》等资质证书，什玲村新办
公楼等活动场所建设项目现场监理符德练（工程师）。

（四）事发当天气象条件和所用器械情况

保亭县关于“5·18”什玲镇什玲村新建办公楼人员坠落死亡
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5月18日20时15分左右，有群众在找人过程中发现位于保亭县什玲镇什玲村新建办公楼
（以下简称“什玲村新办公楼”）二层楼面处有1名男子倒地，其头部、口鼻处均有大量出血，后经县
120到场抢救无效确认死亡（死者：王建华，男，汉族，51岁，3412241970XXXXXXXX，安徽省蒙
城县人）。

2021年5月18日20时24分许，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和什玲派出所、县120急救中心、什玲镇政府、
县委组织部接到电话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21时01分许，县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信息后，马上与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赶往事故现场，并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县领导作出指示要尽快做
好家属安抚和事故善后等工作，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同时按规定及时向省应急管理
厅报告事故情况。

2021年5月22日，为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申请成立保亭县什玲镇“5·18”人员坠落死亡事故
调查组（以下简称县“5·18”事故调查组）。5月28日，县政府批复同意成立县“5·18”事故调查组，
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并按照《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和“四不放过”的原则，立即依法按程序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和继续协调做好善后工作。根据现场勘
查、调查询问和综合分析，查明事故发生经过、原因、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汇报
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什玲村新办公楼活动场所于2020年5月底开始建设，占地面积约4.16亩，建筑面积398.44平方

米。项目主要包含二层主体办公楼（高约8.16米）和大门、围墙、路灯、休闲长廊、篮球场、道路硬
化及绿化等配套设施建设。事发时（2021年5月18日）该项目已建设完成，处于事实竣工未验收阶
段，但发现办公楼二层屋顶有渗水等问题，施工方继续安排屋顶防漏水等修补收尾工作。

（一）建设单位
保亭县委组织部按照省委《关于深入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省委组织部《关于全

面解决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无、危、小”问题的通知》、《关于加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等文件规定作为什玲村新办公楼等活动场所的建设单位。2020年4月30日，按相关规定程序在
海口市进行招开标；同年5月19日与中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同年5月25日与纵横互建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原四川义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监理合同。



根据县气象局的记录，2021年5月18日14时至19时，县城和什玲地区晴间多云无降雨、无雷暴，
有劲风、最大风力5级、风速8.5米/秒、风向东南，日照4.3小时，事发地点有太阳光线从西南方向射
入。事后对涉事滨利铝制人字梯（生产单位：化州市良光镇双雄铝合金制品厂）进行检查，梯长3米，
打开后宽1.65米，共11节脚踏板和2个卡扣均完好。

二、事故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2021年5月18日14时30分左右，王建华（死者）在未告知孙磊（死者养子）和建设方、施工方、

监理方情况下，与妻子尹秀荣各自骑一辆电动车到什玲村新办公楼（事发地）进行屋顶渗水修补工
作，他使用铝制人字梯通过二层屋顶预留的方形洞口（离地高约3.5米）到达屋顶，尹秀荣则从一层将
修补材料搬到屋顶预留洞口的下方，夫妻二人再相互配合通过绳子把修补材料提拉到屋顶，之后由王
建华在屋顶做修补工作。15时30分左右，王建华就叫尹秀荣先行回去，此时整个什玲村新办公楼只有
他一人独自继续做修补工作。18时30分左右，尹秀荣见王建华还没回家就多次给他打电话，但电话一
直处于未接听状态，于是就给儿子孙磊（当时在安徽省）打电话，孙磊叫她去什玲村新办公楼寻找。
19时30分左右，尹秀荣叫住在附近的张朝士、王志强、王彪3个老乡一起去寻找，由王彪开私家车一
同4人前往什玲村新办公楼。20时00分左右，尹秀荣等4人借助手机灯光看到新办公楼二层楼梯口处有
一男子仰面倒在地板上，双脚还挂在倒在身旁的铝制人字梯上，口耳鼻处有大量出血，通过辨认正是
王建华，当时王建华已对呼唤触摸无回应，于是王彪等人就拨打110和120，随后经到场的120抢救无
效确认死亡。

为防止发生二次事故发生，维持现场区域安全，县公安局什玲派出所与随后赶到的什玲镇政府、
县委组织部、县应急管理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相关单位迅速做好家属情绪安抚，疏散在场人员，
并在事故现场区域设置警戒线进行封闭管理，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确保安全。

三、事故双方劳务关系和佩戴劳防用品情况
（一）事故双方劳务关系：什玲村新办公楼主体建筑竣工未验收阶段发现二层屋顶有渗水问题，

施工方现场实际负责人黄柏皓在购买修补材料时，委托保亭保城家居建材店找人进行修补收尾工作，
2021年5月10日前，孙磊接受此项修补任务，并与养父王建华到现场核实和开展过相应的工序，孙
磊、王建华与中汪公司没有签订任何书面或电子类用工合同，但存在事实上用工行为。

(二)佩戴劳防用品情况：因事发时没有现场目击者和监控视频，只能通过询问、勘察等方式对事发
经过进行推测还原，王建华是在往屋顶搬运修补材料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进入施工场
所登高作业时规范的劳动防护用品，且穿日常生活用的鞋，不慎从铝制人字梯上摔倒坠落，造成头部
着地导致死亡。

四、事故伤亡损失和善后工作情况
（一）事故伤亡损失情况。
1.事故伤亡情况：死亡1人（王建华，男，汉族，51岁，3412241970XXXXXXXX，安徽省蒙城

县人）；
2.直接经济损失：各种赔偿金共计人民币81万元（含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恤金、食宿路费

等）。
（二）善后工作情况：2021年5月18日，做好家属情绪安抚和将王建华遗体运送到殡仪馆；5月19

日至22日，施工方与死者家属就赔偿问题进行沟通协商；5月23日，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共人民币81
万元事宜，并通过银行将81万元转入尹秀荣账户内；5月24日，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5月25
日，尹秀荣、孙磊等家属将王建华遗体运到三亚市殡仪馆进行火化后直接送回安徽省，整个安抚善后
工作平稳有序完成，没有出现冲突、上访等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

五、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认定
（一）事故发生原因
1.排除刑事案件：
经县公安部门现场勘验和询问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分析，认为事故发生时只有王建华一人在现场，

排除刑事案件可能。
2.事故直接原因：
王建华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告知施工方等其他人的情况下，且未穿戴安全防护用品、未采取其他

安全保护措施独自进行登高搬运作业时，不慎从铝制人字梯上摔倒坠落，造成头部着地导致自身死
亡。

3.事故间接原因：
（1）中汪公司未落实室内登高（高处）作业安全相关要求，对临时用工人员没有进行必要的身份

核实，对施工场所没有严格执行封闭性和出入登记管理；没有及时给临时用工人员配备必要的个体劳
动防护用品，没有对临时用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告知作业场所危险因素、防范措施，未与用工
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2）纵横公司未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监理规定，对施工场所没有及时开展安全检查巡查，登高（高
处）作业时缺乏应有的现场安全监理和有效安全风险防护。

（二）事故性质



鉴于上述原因分析，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认定“5.18”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事
故，等级为一般事故。

六、事故责任认定和对事故责任的处理建议
依照《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有关规定，对“5.18”高处坠落事故进行了有关责任认定，并提出相关的处理建议。目前，对
事故责任的处理建议正在落实中。

七、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意见
（一）中汪公司、纵横公司必须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本项目停业整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做好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员工作业安全防护保障，严防生产安
全事故再次发生。

（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严格依照“三管三必须”原则，举一反三，认真汲取事故教训，落
实行业安全生产责任，对全县工程开展了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该停工整顿的必停工整顿，深入
查找安全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积极主动采取防患措施，强化履职尽责，全员投入，分区分片管理，进
一步加强巡查的力度。

（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要依法查处事故中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会同县
住建部门尽快移交相关执法权力清单，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力
度，严厉查处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行为，整治施工现场管理混乱和临时用工、违章操作等违法违规行
为。

（四）县委组织部要切实履行自身职责，进一步规范本单位在建项目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成立工
作领导小组，由部领导包点，指派专人在建设期间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巡查检查，强化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治理，制定安全隐患排查问题清单，列明整改期限，督促施工单位完成问题整改；督促施工单位
按照规定严格管理，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和完善施工现场警示标识及防护
措施，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避险自救和有效救援技能，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五）什玲镇政府要按照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落实属地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加强建设施工等领域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在本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的基础上，联合县
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本辖区内建设施工领域（特别是农村地区建房）的进行检查，及时排查整治安全
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六）各乡镇、各单位和企业要结合安全生产工作实际，举一反三，全面开展燃气行业、危险化
学品、非煤矿山、有限空间、涉水涉电、建筑施工、道路交通、人员密集场所等各行业领域的安全生
产隐患整治大排查，加大安全生产领域执法，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不断规范安全生产行为，以实
际行动做好“防风险迎大庆、除隐患保平安”，确保我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保亭县“5·18”事故调查组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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